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舆情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应对各类

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价、

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进一步规范企业舆情信息管理工作，

营造有利于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舆论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舆情包括：  

（一）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对公司进行的负面报道；  

（二）社会上存在的已经或将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的传言或信息；  

（三）可能或者已经影响社会公Ձ㘀

公司章程



第五条  舆情工作组的舆情信息采集设立在公司证券部，负责对媒体信息进行

管理，及时收集、核实、分析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舆情，跟踪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交易价格变动情况，研判和评估风险，并将重大舆情的信息和处理情况及时上报

山西证监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六条  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应涵盖上市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多媒体官方

账号及网络媒体、上证



（二）协调宣传、真诚沟通。公司在处理舆情的过程中，应协调和组织好对外

宣传工作，严格保证一致性，同时要自始至终保持与媒体的真诚沟通。在不违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下，真实、真诚地解答媒体的疑问，

消除疑虑，避免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引发不必要的猜测和谣传； 

（三）积极面对、主动承担。公司在处理舆情的过程中，应表现出积极面对、



交易。如有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发生，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

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内部通报批评、处罚、撤职、开除等处分，同时公司将根据

具体情形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十四条  公司信息知情人或聘请的顾问、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保密

义务，不得擅自披露公司信息，如因此致使公司遭受媒体质疑，损害公司商业信誉，

并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价格波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可以根据具体情形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十五条  相关媒体编造、传播公司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对公司公众形象

造成恶劣影响或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公司可以根据具体情形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与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